


繼續開會（18時25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進行討論事項第三十五案。

三十五、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法草案」、委員江惠貞等20人、委員劉建國等18人、委員蘇清泉等23人、委員徐少萍等17人、委員陳節如等19人、委員林世嘉等21人、委員田秋堇等27人分別擬具「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法草案」、委員蔡錦隆等24人、委員吳宜臻等24人分別擬具「醫療事故補償法草案」、委員蔡錦隆等24人擬具「醫事爭議處理法草案」及委員吳宜臻等24人擬具「醫療糾紛處理法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6會期第18次會議討論決議：協商後再行處理。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主席：本案經第6會期第18次會議決議：協商後再行處理。因尚待協商，現作以下決議：「協商後再行處理。」

進行討論事項第三十六案。

三十六、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修正草案」及委員林岱樺等17人擬具「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五條之一、第五條之二及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5會期第10次會議討論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主席：本案經第5會期第10次會議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現已完成協商，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法案名稱：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修正草案」及本院委員林岱樺等17人擬具「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增訂第五條之一、第五條之二及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協商時間：103年12月12日（星期五）中午12時05分至12時15分

協商地點：立法院紅樓201會議室

會議主持人：陳委員碧涵

協商結論：照審查會通過條文通過。

主 持 人：陳碧涵

協商代表：何欣純　　陳淑慧　　廖國棟　　陳學聖　　鄭麗君　　柯建銘　　費鴻泰　　林岱樺　　蕭美琴　　賴振昌　　周倪安　　蔡其昌　　葉津鈴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朝野黨團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本案進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協商結論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一章章名及第一條。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修正草案（二讀）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為因應高等教育發展趨勢，提升教育品質，增進教育績效，並促進學校財務之彈性運作，國立大學校院應設校務基金，特制定本條例。

主席：第一章章名及第一條均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條。

第　二　條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以下簡稱校務基金）屬預算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之特種基金，編製附屬單位預算。

主席：第二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條。

第　三　條　　校務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但不包括第二款第四目之補助或收入。

二、自籌收入，其項目如下：

(一)學雜費收入。

(二)推廣教育收入。

(三)產學合作收入。

(四)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

(五)場地設備管理收入。

(六)受贈收入。

(七)投資取得之收益。

(八)其他收入。

前項第二款第四目所稱政府科研補助，指政府依科學技術基本法等相關規定，為促進科學技術研究發展對國立大學校院所為之補助。

主席：第三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條。

第　四　條　　校務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教學及研究支出。

二、人事費用支出。

三、學生獎助金支出。

四、推廣教育支出。

五、產學合作支出。

六、增置、擴充、改良資產支出。

七、其他與校務發展有關之支出。

主席：第四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章章名及第五條。

第二章　組　織

第　五　條　　校務基金應設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管理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校長擔任，其餘由校長遴選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

前項委員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擔任，委員任期二年。

主席：第二章章名及第五條均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六條。

第　六　條　　管理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校務基金年度概算擬編之審議。

二、校務基金經費收支及運用之績效考核。

三、年度財務規劃及年度投資規劃之審議。

四、依第十三條第二項所定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定之審議。
五、其他關於校務基金預決算、收支、保管及運用事項之審議。

主席：第六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七條。
第　七　條　　國立大學校院為強化內部控制及確保其內部控制制度持續有效運作，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年度總收入在新臺幣二十億元以上者，應置隸屬於校長之專任稽核人員一人至數人；必要時，得設專責稽核單位，並置稽核主管一人。

二、年度總收入未達新臺幣二十億元者，得準用前款規定，或置隸屬於校長之兼任稽核人員。

專任及兼任稽核人員應具稽核工作經驗及相關專業背景，所需人力由各校現有預算員額內調整，稽核主管並得以契約進用。

前項稽核人員執行第八條任務時，其迴避事項由教育部定之。

主席：第七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八條。

第　八　條　　國立大學校院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之任務如下：

一、人事、財務、營運及關係人交易事項，涉及校務基金交易循環之事後查核。

二、現金出納及壞帳處理之事後查核。

三、現金、銀行存款、有價證券、股票、債券與固定資產等之稽核及盤點。

四、校務基金各項業務績效目標達成度之定期評估、稽催及彙整報告。

五、校務基金運用效率與各項支出效益之查核及評估。

六、其他專案稽核事項。

前項第一款所定交易循環，包括收入循環、採購與支付循環、薪資循環、財產管理循環、投資循環、融資循環及研發循環等。

國立大學校院應依風險評估結果，擬訂年度稽核計畫，並作成年度稽核報告，向校務會議報告。

主席：第八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章章名及第九條。

第三章　業務及監督

第　九　條　　國立大學校院一切收支均應納入校務基金，依法辦理。

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主席：第三章章名及第九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條。

第　十　條　　為確保校務基金永續經營，並提升其對校務發展之效益，國立大學校院於提出年度投資規劃並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得投資下列項目：

一、存放公民營金融機構。

二、購買公債、國庫券或其他短期票券。

三、投資於與校務發展或研究相關之公司及企業，除以研究成果或技術作價無償取得股權者外，得以自籌收入作為投資資金來源。

四、其他具有收益性及安全性，並有助於增進效益之投資。
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之投資額度上限，由教育部定之。

學雜費收入及其他自籌收入具有特定用途者，不得作為第一項第三款投資資金來源。

國立大學校院為處理第一項投資事宜，應組成投資管理小組，擬訂年度投資規劃及執行各項投資評量與決策，並定期將投資效益報告管理委員會；投資管理小組成員之選出方式、應具備資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等規定，由各校自行定之。

前項投資規劃及效益應納入各校財務規劃報告書、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並送教育部備查。

主席：第十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　　校務基金預算之編製，應以國立大學校院中長程發展計畫為基礎，審酌基金之財務及預估收支情形，在維持基金收支平衡或有賸餘之原則下，定明預估之教育績效目標，並納入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由國立大學校院公告之。

校務基金應配合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執行，國立大學校院並應於次年度公告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

前二項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及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之格式內容、公告時間、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主席：第十一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章章名及第十二條。

第四章　會計及財務

第十二條　　校務基金之會計事務，由教育部統一訂定會計制度，供各校依據其學術研究及教學之特性，訂定以績效為導向之會計處理原則，據以辦理。

主席：第四章章名及第十二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三條。
第十三條　　校務基金有關年度預算編製及執行、決算編造，應依預算法、會計法、決算法、審計法及其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但校務基金來源為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自籌收入，不在此限。

國立大學校院應針對前項自籌收入自行訂定收支管理規定，並依第九條第二項所定辦法，受教育部之監督。

主席：第十三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四條。

第十四條　　國立大學校院受贈之財產，除屬國有財產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九條第二項所定附有負擔之情形外，以受贈學校為管理機關，教育部為主管機關，免依國有財產法第三十七條規定辦理。

主席：第十四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五條。

第十五條　　以國立大學校院名義設立之財團法人，其捐助章程明定由校長或校務行政主管為當然董事者，應定期提交財務報表及董事會會議紀錄予管理委員會。必要時，管理委員會得邀請擔任財團法人當然董事之校長或校務行政主管列席報告。

國立大學校院不得藉由前項財團法人，承攬公民營機關（構）委託之研究案或產學合作案。

主席：第十五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章章名及第十六條。

第五章　附　則

第十六條　　國立專科學校及其他公立大專校院設有校務基金者，得準用本條例之規定。

主席：第五章章名及第十六條均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七條。

第十七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主席：第十七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本案於完成立法後，有委員登記發言，每位委員發言時間為2分鐘。

請賴委員振昌發言。

賴委員振昌：（18時44分）主席、各位同仁。很謝謝各位委員的辛苦，讓「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修正通過。本席曾擔任大學校長，也主持過校務基金的運作，深切知道國立大學校務基金原來有很多地方窒礙難行、綁手綁腳。這次條例修正有兩個主要特點，第一個，對國立大學的財務運作有大幅鬆綁；第二個，課予學校負起績效責任。關於鬆綁財務運作，明訂基金來源除政府撥款外，另有自籌部分，以前有五大自籌項目，這次擴大自籌項目，最主要是併入學雜費，能擴大校務基金運用的範圍。還有，以前只能就捐贈收入部分轉投資，然而因為很多捐贈收入已有指定用途，所以如此規定並不實際，因此擴大自籌收入較符合實際需要。至於課予學校負起績效責任部分，則為加強內控，建立稽核制度，由學校校長主持內部稽核制度。內部稽核人員也大幅放寬，不再以具公務員或相關資格為主。以上改變預期能讓國立大學的校務基金運用更有彈性、更符合實際需要。本席相信本法的修正通過對健全大學校務基金會有很大幫助。謝謝。

主席：進行討論事項第三十七案。

三十七、本院委員江啟臣等41人，建請針對現行憲政制度窒礙難行之處，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二條及立法院組織法第九條成立修憲委員會，設置審查小組，廣開公聽會，凝聚社會共識，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二條賦予之職權，提出憲法修正案，交由中華民國人民複決，回應國民對立法院之託付及期待，是否有當？請公決案。（本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6會期第18次會議討論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並由國民黨黨團負責召集協商。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主席：本案經第6會期第18次會議決議：「逕付二讀交付黨團協商。」因尚待協商，現作以下決議：「協商後再行處理。」

進行討論事項第三十八案。

三十八、本院委員鄭麗君等20人，建請依立法院組織法第九條之規定組成修憲委員會，進行相關修憲案之審查，是否有當？請公決案。（本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6會期第18次會議討論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並由民進黨黨團負責召集協商。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主席：本案經第6會期第18次會議決議：「逕付二讀交付黨團協商。」因尚待協商，現作以下決議：「協商後再行處理。」

進行討論事項第三十九案。

三十九、本院委員李俊俋等16人，為回應廣大民意訴求，建請依據立法院組織法第十條第二項之規定，成立「憲政改革委員會」之特種委員會，是否有當？請公決案。（本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6會期第18次會議討論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並由民進黨黨團負責召集協商。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主席：本案經第6會期第18次會議決議：「逕付二讀交付黨團協商。」因尚待協商，現作以下決議：「協商後再行處理。」

進行討論事項第四十案。

四十、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司法院函請審議「司法院組織法修正草案」、親民黨黨團擬具「司法院組織法第三條及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吳秉叡等20人擬具「司法院組織法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吳秉叡等20人及委員李應元等21人分別擬具「司法院組織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6會期第18次會議討論決議：協商後再行處理。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主席：本案經第6會期第18次會議決議：「協商後再行處理。」現已完成協商，宣讀協商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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